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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港澳青年来穗创新创业补助 

申报指南 

 

    一、设立目的 

    为贯彻落实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，根据《发

挥广州国家中心城市优势作用支持港澳青年来穗发展行动

计划》发布指南，支持港澳青年来穗创新创业以及促进广州

市与港澳开展研发项目合作。该类补助属市科技计划中的创

新环境计划。 

    二、支持内容 

    该类补助分为三个支持方向，分别为港澳初创企业补

助、港澳科技成果来穗转化补助、穗港合作研发项目补助。

支持领域为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智慧城市、新一代信息通

讯、新一代半导体、先进制造、新材料、节能环保、海洋科

技。 

三、支持方向 

方向一：港澳初创企业补助 

对于获得香港青年发展基金“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

助计划”、澳门青年创业援助计划支持的青年初创企业，若

其在我市注册成立企业，则给予落户补助支持；对于同一企

业只支持一次。 

（一）申报条件 

1. 申报单位为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注册成立的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且注册地址在纳入广州市登记范围的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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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器（众创空间）内。 

2. 申报单位的业务领域属于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智慧

城市、新一代信息通讯、新一代半导体、先进制造、新材料、

节能环保、海洋科技。 

3. 申报单位超过 51%的股份或出资额来自获得香港青

年发展基金“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”、澳门青年

创业援助计划支持的青年初创企业。 

4. 申报单位与受港澳特区政府资助的青年初创企业保

持业务领域一致。 

5. 申报单位已在穗开始运作但不超过 3 年。 

   （二）申报材料 

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《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》

及相关附件材料。附件材料包括： 

1. 提供注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企业名称的授权

委托书加盖公章扫描件，由我局统一通过市电子证照系统调

取企业电子营业执照，无须再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

件；对尚未在市电子证照系统签发企业电子营业执照的申报

单位，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件（企业营业执照上的

成立日期须为 2016 年 12 月 1 日或之后）。 

2. 提供申报单位与港澳出资方的股权关系证明（以加盖

档案查询章的在穗工商登记备案的企业章程为准）。 

3. 提供港澳出资方曾获得香港青年发展基金“粤港澳大

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”、澳门青年创业援助计划资助的凭

证，例如获得资助的项目合同书或协议书扫描件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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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所提交材料如是英文或其他外文文本，须同时提供中

文简体翻译件（注明“翻译件与原件一致”并加盖企业公章）。 

（三）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

按照事后补助方式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每家给予市财政

支持 20 万元人民币。若申报单位此前已获得我市海外人才

来穗创业“红棉计划”的项目资助，不得申报本方向。 

方向二：港澳科技成果来穗转化补助 

    择优遴选支持港澳人士或港澳企业在穗成立企业，以拥

有知识产权、目标市场明确、产业化前景良好的技术成果为

基础，向市场提供新产品或新服务。 

（一）申报条件 

1. 申报单位为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注册成立的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业务领域属于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智

慧城市、新一代信息通讯、新一代半导体、先进制造、新材

料、节能环保、海洋科技。 

2. 申报单位在穗注册成立两年以上。 

3. 申报单位超过51%的股份或出资额来自港澳人士或

港澳企业。 

4. 项目负责人应是申报单位正式职工，并且为香港或澳

门永久性居民，年龄限制范围为18至45周岁（以当年项目申

报的截止日期为准）。  

5. 企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，经济效益明显。 

   （二）申报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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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《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》

及相关附件材料。附件材料包括： 

1. 提供注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企业名称的授权

委托书加盖公章扫描件，由我局统一通过市电子证照系统调

取企业电子营业执照，无须再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

件；对尚未在市电子证照系统签发企业电子营业执照的申报

单位，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件（企业营业执照上的

成立日期须为 2017 年 12 月 1 日或之前）。 

2. 提供申报单位的股权关系证明（包括加盖档案查询章

的在穗工商登记备案的企业章程等）；并提供涉及的港澳人

士或港澳企业的相关材料：港澳人士（包括项目负责人）提

供身份证扫描件（须为有效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），

港澳企业提供在香港登记注册企业的法团成立表格（NNC1

文件）或澳门商业登记证明扫描件等。 

3. 提供产品的生产批文、认证认可和资质证书、产品质

量检验报告、研究测试报告等材料；新服务、新工艺的应用

推广材料。 

4.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8 年度审计报告。 

5. 所提交材料如是英文或其他外文文本，须同时提供中

文简体翻译件（注明“翻译件与原件一致”并加盖企业公章）。 

（三）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

择优遴选支持不超过 30 家港澳企业，按照事后补助方

式每家给予市财政支持 20 万元人民币。 

方向三：穗港合作研发项目补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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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在穗机构与已获得香港创新及科技基金企业支援

计划资助的香港企业在穗开展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智慧城

市、新一代信息通讯、新一代半导体、先进制造、新材料、

节能环保、海洋科技领域的研发项目。 

（一）申报条件 

1. 申报单位为依法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、登记、注

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，且为香港创新及科技基金企

业支援计划所资助的研发项目的在穗合作单位。 

2. 该研发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实施，已

顺利完成，项目实施期间征得香港创新科技署批准在穗开展

研发工作。 

   （二）申报材料 

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《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》

及相关附件材料。附件材料包括： 

1. 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应提供注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和企业名称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扫描件，由我局统一通

过市电子证照系统调取企业电子营业执照，无须再提供企业

法人营业执照扫描件；对尚未在市电子证照系统签发企业电

子营业执照的申报单位，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件。 

2. 香港合作企业的法团成立表格（NNC1 文件）扫描件。 

3. 香港合作企业与香港创新科技署就该研发项目签订

的企业支援计划资助协议及项目建议书扫描件（研发项目实

施时间须为 2016 年 12 月 1 日或之后）。 

4. 获香港创新科技署认可的项目完成报告、经审核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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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表扫描件（须包含项目在穗研发支出情况以及申报单位与

香港合作企业的合作情况）。 

5. 所提交材料如是英文或其他外文文本，须同时提供中

文简体翻译件（注明“翻译件与原件一致”并加盖申报单位

公章）。 

（三）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

采取事后补助方式。对符合要求的立项项目，按照香港

创新及科技基金企业支援计划所资助的在穗研发费用给予

1:1 配套资金支持，每个项目的资助上限为 450 万元人民币。 

  四、主管处室及联系方式 

市科技局主管处室为交流合作处。联系人：金若谷、陈

聪颖；联系电话： 83124169、83124067。 

 


